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行业属性问题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为母线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C38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之“C3829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发行人的低压母线主要作为低压配电系统中连接变压器至低压成套设备、低压成套设备至用电设备等用途，广泛应用于电网、工业厂房、高层建筑、酒店、医院、轨道交通、机场、数据中心等场所；高压母线一般在配电环节中连接配电变电站的变压器至中压成套设备，或在变电环节中连接发电厂的发电机至升压变电站的变压器，广泛应用于电网、发电厂、钢铁、冶金等领域。公司主要产品具有品类多样、应用领域广等特点，将公司的行业定位于单一应用领域不能全面反映公司产品的行业特点，因此，公司将所属行业定位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之“第三条 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应当属于下列行业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七）符合科创板定位的其他领域”。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结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或其他权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分类目录、规划或指南的规定，说明发行人行业分类是否科学准确，与可比公司行业分类是否存在差异，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
同时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 股权转让与销售授权产品问题
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材料披露，2013年9月，有能集团将其所持威腾有限51.376%股权转让给蒋文功；2014年4月，蒋文功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有能集团。发生上述两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在于当时有能集团对外担保发生风险，可能会影响威腾有限股权稳定性，因此，前述两次股权转让实为蒋文功代有能集团持有威腾有限股权和解除蒋文功与有能集团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
2014年9月，有能集团将其所持公司20.3718%股权转让给威腾投资。2015年9月，有能集团将其所持公司16%、10%、5%股权分别转让给镇江国控、绿洲新城、博爱投资。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销售自有品牌的产品，此外，还销售“西屋”、“霍尼韦尔”、“GE”、“施耐德”、“有能”等授权品牌产品。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蒋文功及关联方与有能集团多次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代持行为。销售“有能”授权品牌产品是否与有能集团相关，销售价格是否公允。
同时请保荐机构及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关于前五大供应商
上海钨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钨都”）系发行人2018年新增的原材料钨供应商，2019年为发行人第六大供应商，2020年1-6月为第四大供应商。2018年至2020年1-6月，发行人向上海钨都采购原材料钨的金额分别为495.01万元、3,097.45万元和1,933.29万元，发行人同期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中，采购金额最低的分别1,217.18万元、1,363.1万元、793.31万元，各期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中未列示钨。工商信息显示，上海钨都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成立，2020年12月工商注销，注册资本200万元，参保人数1人。
常州隆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隆泰”）系发行人2018年至2020年1-6月前五大供应商，发行人向其采购铝棒等原材料，交易金额分别为2,554.4万元、3,171.38万元和1,811.07万元。工商信息显示，常州隆泰参保人数为3人，2019年工商经营范围新增“铝制品的生产、销售与研发”。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原材料钨的供应商，各供应商对应的采购数量、单价；原材料钨的生产耗用情况、库存情况；量化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原材料钨的采购量、耗用量与相关产品生产规模的关联性、匹配性。
（2）结合上海钨都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公司与上海钨都合作的背景、历年交易情况以及前述补充披露情况，说明上海钨都成立第二年成为公司第六大供应商、次年即成为前五大供应商的合理性；说明与上海钨都的相关交易是否公允、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3）是否存在其他合格原材料钨供应商，相关生产经营是否可持续。
（4）结合常州隆泰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公司与常州隆泰合作的背景，对比公司向常州隆泰采购原材料价格与其他同类原材料供应商的采购价格等，说明与常州隆泰交易的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研发项目
报告期内从2019年开始，发行人对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2019至2020年予以资本化的的研发费用金额分别为277.45万元、467.87万元，分别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7%、9.78%，其中2020年下半年新增开发支出326.34万元。
研发支出资本化主要来自“新型全密集无焊接智能母线项目”与“数据中心全长散热的高可靠智能母线项目”，该两项研发项目自2019年4月立项开始即进入开发阶段并进行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根据发行人披露，在正式立项前，公司完成了前期市场调研、专利检索、技术可行性分析、工艺的可行性、模拟样机的打样、供应商调研等工作，预计完成时间为2020年12月。两个项目的相关技术已经提交18项发明专利申请，市场上已经有类似产品销售，产业化可行性较大。
交易所问询显示，公司研发投入的“新型全密集无焊接智能母线项目”预计于2020年12月完成研发，原定于2021年1月的产品发布因疫情原因推迟至2月；研发投入的“数据中心全长散热的高可靠智能母线项目”预计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产品发布。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2020年下半年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及具体构成，说明2020年下半年资本化金额明显增加的原因。
（2）列示该两个研发项目各阶段的具体时间节点和主要工作内容；列示相关发明专利的申请时间、申请进度及获批情况；说明研究阶段取得的成果，资本化相关研发项目的成果，是否形成无形资产；说明立项时市场类似产品的销售情况，“产业化可行性较大”的表述依据；对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进一步说明在项目立项时，相关项目即进入开发阶段并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合理性。
（3）说明上述两项研发项目的最新进展，是否与预计进展存在差距及原因，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经营业绩
根据2020年审阅数据，发行人2020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4.42%，净利润同比减少18.67%。2017年至2020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6.85%、25.53%、24.8%、23.29%，持续下滑。2020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3.77%，下半年在毛利率较高的母线产品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的情况下，毛利率持续走低，2020年下半年毛利率为23.04%。 
请发行人：
说明营业收入同比增加，净利润同比减少的原因；结合产品结构、销售价格、原材料成本等因素，量化分析2020年下半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进一步下滑的原因；结合在手订单、自身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等因素，说明未来是否存在毛利率持续下滑的风险，如有必要，进一步提示毛利率持续下滑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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